
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

 

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投行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

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辉光电”、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

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科

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11号——持续督导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对和辉光电2023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一、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4年3月28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，全

票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

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基于公司业务需要而开展，具有商业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并

遵循公平交易、自愿原则，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情形，也不会

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上海和

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024 年 3月 28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

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 

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

公司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  币别：人民币 



关联

交易

类别 

关联交

易内容 
关联人 

2023 年预计发生

金额/预计余额/占

用上限 

2023 年实际发生

金额/实际余额/占

用上限 

预计金额与

实际金额差

异较大的原

因 

采购

商品/

接受

劳务 

采购原

材料 

格兰菲智

能科技有

限公司 

600.00 0.00 / 

采购原

材料/接

受劳务 

上海联和

科海材料

科技有限

公司 

800.00 565.36 / 

小计 / 1,400.00 565.36 / 

销售

商品/

提供

劳务 

销售商

品 

上海联和

东海信息

技术有限

公司 

700.00 120.84 / 

小计 / 700.00 120.84 / 

金融

服务 

期末存

款余额 

上海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100,000.00 67,733.15 
用于支付货

款且部分资

金用于现金

管理 

募集资

金账户

期末存

款余额 

150,000.00 14,520.97 

结构性

存款余

额 

50,000.00 0.00 

根据市场利

率水平，择

优选择银行 

期末贷

款余额 
160,000.00 159,000.00 / 

注： （1）公司 2023 年度在上海银行日常存款账户及募集资金账户实际共发生利息收入

426.36 万元。（2）上述与上海银行的贷款为在执行贷款，2023 年度发生的贷款利息费用为

6,185.67 万元。 

二、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，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

下： 

  



 

单位：万元 币别：人民币 

关联

交易

类别 

关联交

易内容 
关联人 

本次预计

金额上限 

占

同

类

业

务

比

例

（

%

） 

本年年初至

2024 年 2

月 29 日与

关联人累计

已发生的交

易金额/实

际余额/占

用上限 

上年实际

发生金额/

实际余额/

占用上限 

占同

类业

务比

例

（％

） 

本次

预计

金额

与上

年实

际发

生金

额差

异较

大的

原因 

采购

商品/

接受

劳务 

采购原

材料 

格兰菲

智能科

技有限

公司 

85.00 0.04 0.00 0.00 0.00 / 

采购原

材料/接

受劳务 

上海联

和科海

材料科

技有限

公司 

350.00 0.17 127.34 565.36 0.25 / 

小计 / 435.00 0.21 127.34 565.36 0.25 / 

销售

商品/

提供

劳务 

销售商

品 

上海联

和东海

信息技

术有限

公司 

630.00 0.15 0.00 120.84 0.04 / 

小计 / 630.00 0.15 0.00 120.84 0.04 / 

金融

服务 

期末存

款余额 

上海银

行股份

有限公

司 

80,000.00 / 48,398.05 67,733.15 / 

备于

支付

货款 

募集资

金账户

期末存

款余额 

30,000.00 / 4,634.88 14,520.97 / 

结构性

存款余

额 

50,000.00 / 0.00 0.00 / 

根据

市场

利率

水

平，

择优

选择

银行 



关联

交易

类别 

关联交

易内容 
关联人 

本次预计

金额上限 

占

同

类

业

务

比

例

（

%

） 

本年年初至

2024 年 2

月 29 日与

关联人累计

已发生的交

易金额/实

际余额/占

用上限 

上年实际

发生金额/

实际余额/

占用上限 

占同

类业

务比

例

（％

） 

本次

预计

金额

与上

年实

际发

生金

额差

异较

大的

原因 

期末贷

款余额 
150,000.00 / 146,000.00 

159,000.0

0 
/ / 

 注：  

（1）2023 年度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 

（2）占同类业务比例=该关联交易发生额/公司同类业务发生额，数据四舍五入保留 2 位小

数点。 

（3）上述与上海银行的贷款为在执行贷款，期初贷款余额 146,000.00 万元，预计 2024 年度

归还贷款 26,000.00 万元，预计期末贷款余额 120,000.00 万元。上述期末贷款余额为月余额

上限，贷款利率按原合同执行。 

（4）上述与上海银行的关联交易中存款、购买理财产品利率均按市场利率执行。 

（5）上海联和科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3 年 3 月前为公司关联方，故本次预计金额上限

所属期间为 2024 年 1-3 月份。 

（6）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有效期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日为止。 

（一） 关联方情况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

（1）格兰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) 

法定代表人：王煜 

注册资本：127,561.45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29 日 

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科路 2557 号 201 室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智能科技、计算机软件科技、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

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，集成电路芯片设计、服务、销售，计算机软件开发，

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，货物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。 



主要股东：第一大股东上海兆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7.4378%。 

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：营业收入 2.1 亿元，总资产 15.3 亿元，

净资产 12.6 亿元，净利润-0.2 亿元。 

关联人与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企业的董事。 

（2）上海联和科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梅 

注册资本：2,085.9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9 年 12月 25日 

住所：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号丙楼 5120室 

经营范围：从事材料科技、水处理工程环保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，环保建设工程及防腐保温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机电设备安

装工程施工，环境工程建设工程专项设计，水处理设备及环保设备的研发、组装

加工及销售，防水材料、膜材料及其产品、化工产品（危险化学品、民用爆炸物

除外）、节能环保材料、环保设备的批发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

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、佣金代理（拍卖除外）及上述产品相关配

套设施的销售及服务，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，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，资源再生

利用技术开发。 

主要股东：第一大股东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8.352749%。  

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：营业收入 4,187.23万元，总资产 1,638.86

万元，净资产 1,056.75 万元，净利润 16.5 万元。 

关联人与公司的关系：公司上任董事于 2023 年 3 月前担任该公司董事长、

离任不满 12 个月。 

（3）上海联和东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

法定代表人：孙玮榕 

注册资本：9,000.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2 月 7 日 

住所：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481 号 21 号楼 5 楼 503 室 504 室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、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服务，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，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，智能化建设

工程专项设计，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计算机维修，自有设备租赁，计

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，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：生产组装计算机、电子产

品。 

主要股东：第一大股东上海聚成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54%，第二

大股东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3.33333%。 

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：营业收入 0.56 亿元，总资产 1.76 亿

元，净资产 0.49 亿元，净利润-0.34 亿元。 

关联人与公司的关系：公司监事担任该企业的董事。 

（4）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中外合资、上市) 

法定代表人：金煜 

注册资本：1,420,652.87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6 年 01 月 30 日 

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68 号 

经营范围：（一）吸收公众存款；（二）发放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（三）

办理国内外结算；（四）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（五）发行金融债券；（六）代理

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（七）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；（八）从事同

业拆借；（九）买卖、代理买卖外汇；（十）从事银行卡业务；（十一）提供信用

证服务及担保；（十二）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（十三）提供保管箱服务；



（十四）提供资信调查、咨询、见证业务；（十五）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、

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主要股东：第一大股东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4.68%。  

2023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：营业收入 392.73 亿元，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.45 亿元；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总资产 30,591.14 亿

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,321.79 亿元。 

关联人与公司的关系：公司监事担任该企业董事、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

管理人员担任该企业董事。 

2、履约能力分析 

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，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，前期合同往来执行情况良

好。公司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，严格按照约定执行，双方履

约具有法律保障。 

（二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1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，遵循客观公正、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

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公允价格，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

易价格作相应调整。 

2、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

上述关联交易系日常业务，采购原材料、接受劳务、存款及购买理财产品等

业务的具体协议要待实际发生时签订，因此交易具体价格、款项安排和结算方式

等主要条款在协议签订时方可确定，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既定条款履行相关

义务。金融服务中贷款业务为在执行贷款，公司与上海银行已签订贷款合同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，为公司与关联方之

间的经常性、持续性关联交易，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、合法的经济行为，有

利于公司正常经营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



的制定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，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该日常关联

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其交易行为未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

造成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决议程序 

2024 年 3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，

全票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全体独立董事认为

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基于公司业务需要而开展，具有商业必要性和合理性，

并遵循公平交易、自愿原则，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情形，也不

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上海

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024 年 3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四

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 

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上述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、董事会审议

通过，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上述决策程序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

规定。 

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，且与上述关联方之

间的业务往来在公平的基础上按一般市场规则进行，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定

价原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关联交

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

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和辉光电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